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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福創建有限公司  慈善捐贈政策 

目的 

本慈善捐贈政策旨在為本機構作出的慈善捐款制定指引，適用於周大福創建有限公司

（「本集團」）及所有業務單位，以確保這些捐款符合周大福創建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慈善基金」）的核心價值和目標。慈善捐款是指金錢或實物捐贈、撥款和無償支援。

所有慈善捐款必須遵守集團的《反欺詐和反腐敗政策》，以及所有其他適用的規則和法

規。本政策不包括商業贊助和行銷活動，屬於禮品和娛樂的其他捐贈，或員工以個人

能力進行的慈善捐款。 

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獲授權代表機構發起慈善捐贈的所有機構員工和附屬機構。 

 

原則 

本集團致力於回饋我們所在的社區，支援符合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和使命的慈善機構。

我們認可負責任和合乎道德的捐贈，並旨在通過我們的慈善捐款產生積極的影響。 

 

優先考慮的範疇 

優先考慮三個項目範疇，這些範疇對社會創造持久正面影響，使未來的社區發展更強

及更具靭性，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 賦能變革 – 實現積極和可持續的轉型 

o 共融就業 – 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機會和支援 

o 未來技能 – 培養與未來勞動力相關並有價值的技能，從而提高他們的

就業能力 

• 建立支援 – 消除障礙並創建支援網絡 

o 心理韌性 – 增強適應和應對壓力、逆境和生活挑戰的能力 

o 社會支援網路 – 發展支援網路，為有需要的人給予幫助和支援，提供

資源、指導或獲得機會的途徑 

• 推動未來 – 應對影響社區長期福祉的挑戰  

o 能源效率解決方案 – 應用節能電器和技術來協助降低能源消耗 

o 循環經濟創新 – 支持循環經濟，包括回收技術、垃圾焚燒發電解決方

案和可持續產品設計，減少資源消耗並最大限度地減少廢物產生 

*緊急救援 – 為災難情況提供即時援助。緊急救援捐款將分配給預先批准的慈善機構名

單中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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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準則 

所有慈善捐款的受贈人必須是本地註冊的非牟利機構，即香港《稅務條例》第 88條。

在考慮慈善捐款機構時，應考慮以下準則： 

• 明確的目標：所有捐贈都應支援具有長期和公開目標的機構。為確保捐

贈與基金會的慈善目標保持一致，清晰透明的機構使命和願景至關重

要。 

• 專業服務範疇：慈善捐款應優先考慮在特定服務範疇有專長及口碑良好

的機構。  

• 持份者參與和義工文化：受助的活動或項目應積極推動持份者參與，並

在業務中促進義工文化的機構。這項共融的方針促進社區參與，並增強

慈善活動的正面影響。 

• 透明度和匯報：報告中實踐透明度和問責機制，有助追蹤慈善捐贈的影

響力，確保有效利用資源。 

我們不會對以下範疇進行慈善捐款： 

• 個人、宗教團體、境外組織或政治組織  

 

• 有害活動：直接參與賭博、軍備、煙草、娛樂性或非法毒品的組織不能

接受慈善捐款，除非組織明確聚焦於解決成癮問題或藥物濫用 

• 宣揚歧視： 基於種族、膚色、性取向、性別、宗教或殘疾進行歧視的組

織 

• 侵犯人權：根據《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未充分尊重人權的

組織 

• 贊助活動、商業表演和祝賀廣告，例如贊助職業體育賽事、貿易展、雜

誌廣告 

 

• 造成環境破壞及傷害動物的活動 

 

• 盡職調查不充分：機構/組職未能符合附錄一盡職調查清單1所列的要

求。 

治理架構 

周大福創建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慈善基金」）委員會2 或其他業務單位的同等委員會負

責監督和指導慈善活動，確保資源的策略性分配，遵守慈善捐贈政策，以及與社區建

立具影響力的夥伴關係。各業務單位負責監督其慈善捐款。然而，單次捐款超過港幣

200,000元，須獲得周大福創建管理層的批准。 

 
1 請參閱 附錄一：盡職調查清單  
2 請參閱 附錄三：周大福創建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委員會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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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及報告  

慈善基金或其他同等委員會確保申請人遵守慈善捐贈政策的條款和目標。基金會秘書

處或同等機構應與受助機構保持定期溝通，以評估其慈善捐款的效益和影響，改善現

有項目的管理並發現未來的機會。  

基金會秘書處或同等機構與受助機構緊密合作，監測和匯報慈善活動的進展和影響。

以透明的方式向內部和外部持份者說明捐款的情況及對受助機構的影響。 

合作機構應在項目完成後一個月內提交報告。 

管治及修訂 

本政策已獲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通過。政策將至少每兩年檢討一次，或視乎需要

予以檢討。 

如政策的中英文版本在詮釋上有任何差異，概以英文版作準。如對政策的內容或應用

有任何疑問，請電郵至 esg@ctfs.com.hk聯絡環境、社會及管治部門。 

 

版本管控 

版本  日期  變更內容 

1.0  2024年 6月 初版發布 

1.1 2025年 2月 更新格式及慈善基金名稱 

 

 

 

 


